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訂對照表（11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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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


	(一)依據

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應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證券商管理規則(以下稱管理規則)第五條、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及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自律規範之規定。
(二)定義

證券商以促進業務為目的，利用下列傳播媒體、宣傳工具或方式，就業務及相關事務對不特定人為為傳遞、散布、宣傳、推廣、招攬或促銷者：
(略)
  7.行銷股票禮品卡或以股票禮品卡做為贈品
  贈獎活動。
  8.其他任何形式之廣告宣傳、業務招攬及  
  營業促銷活動。
(三)廣告行為基準

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應依社會一般道德、誠實信用原則、保護投資者之精神及維持公正之證券交易市場，遵守下列原則：
 (略) 
10.行銷股票禮品卡或以股票禮品卡做為贈品贈獎所製作之廣告文宣，應符合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自律規範，並確實揭露股票禮品卡之性質、使用方式及相關應記載事項。
(五)禁止行為
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廣告不得有下列各款之事項：
 (略)
14.收費廣告中涉及使用「最低」、「唯一」、「最佳」、「終身」或與其字義相同之最高級用語及使用「破盤價」、「銅板價」、「手續費e元」、「價格破壞領航者」、「價格破壞終結者」等或與其字義相當易使投資人誤解之用語。
16.刊登之廣告內容與向券商公會申報之內容不完全一致。
  (略)
(九)申報與保存
券商公會會員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應依下列程序將其廣告樣式(包括但不限於樣圖及實體視覺配置)、自我檢查表及廣告刊登明細表向券商公會提出申報：
(略)
4.事前申報案件如涉違反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者，券商公會得退回本申報案件。如所檢附之文件不全者，應於接獲券商公會通知後十個工作日內補件，逾期未補件視為退回本申報案件、補件仍不全者，退回本申報案件。
事前申報案件，除涉違反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規定，經券商公會通知停止申報生效者外，自券商公會收到申報資料次一營業日起，屆滿七個營業日即可生效。事前申報案件其申請使用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逾期使用應重新申報。未申報或逾期使用者，依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一、依據

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證券商管理規則(以下稱管理規則)第五條及證券商同業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六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定義

證券商以促進業務為目的，利用下列傳播媒體、宣傳工具或方式，就業務及相關事務對不特定人為為傳遞、散布、宣傳、推廣、招攬或促銷者：
(略)
 7.(新增)
 7. 其他任何形式之廣告宣傳、業務招攬及  

  營業促銷活動。
三、廣告行為基準
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應依社會一般道德、誠實信用原則、保護投資者之精神及維持公正之證券交易市場，遵守下列原則：

 (略)
 10.(新增)
五、禁止行為
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廣告不得有下列各款之事項：
  (略)
(十四)收費廣告中涉及使用「最低」、「唯一」、「最佳」、「終身」或與其字義相同之最高級用語。
16.(新增)
  (略)
九、申報與保存
券商公會會員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應依下列程序將其廣告樣式、主題標示、自我檢查表及廣告刊登明細表向券商公會提出申報：
(略)
(四)事前申報案件如因疑涉違反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規定或檢附之文件不全者，券商公會得停止申報生效，應於接獲券商公會通知後七個工作日內補件，逾期未補件或補件仍不全者，退回申報案件。

事前申報案件，除因疑涉違反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規定，移請券商公會相關業務委員會處理或經券商公會通知停止申報生效者外，自券商公會收到申報資料次一營業日起，屆滿五個營業日即可生效。事前申報案件其申請使用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逾期使用應重新申報。未申報或逾期使用者，依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一、配合證交所查詢系統建置，調整款次標號。
二、文字調整。
三、依據114年12月15日金管證券字第1140366286號函辦理。
四、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4年8月1日證期(券)字第1140352061號函，為因應「股票禮品卡」金融科技創新實驗試辦案落地後之法規修正及維持證券市場秩序，主管機關請本公會修訂「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相關規範，爰增訂第(二)點第7款及第(三)點第10款。
五、為避免誤導投資人，修訂第(五)點第14款新增禁止使用「破盤價」、「銅板價」、「手續費e元」、「價格破壞領航者」、「價格破壞終結者」等或與其字義相當易使投資人誤解之用語。
六、新增第16款，為避免業者申報廣告內容與實際刊登內容不一致，造成投資人誤解，新增禁止刊登之廣告內容與向券商公會申報之內容不完全一致。
七、為避免投資人誤解，修訂第(九)點增訂會員公司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應提供廣告樣式(包括但不限於樣圖及實體視覺配置)，便於審閱。
八、為完備廣告申報案件審查應符合相關規定，增訂如未符合本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含券商公會自律規範)，得予以退件。如檢附之文件不全者，經通知補件，逾期未補件視為退回本申報案件、補件仍不全者，退回本申報案件及鑑於廣告案件及廣告陳情案件數量逐年成長，為利券商公會審核及會員公司補件，修正申報生效期間，由五個營業日調整為七個營業日及公司接獲券商公會通知補件期間由七個營業日調整為十個營業日，新增逾期未補件視為退回本申報案件。


